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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 

115 年度第 10 次選訓委員會議  

會議紀錄  
一、 日    期：115 年 4 月 25 日（星期六） 

二、 時  間：下午 5 時 00 分 

三、 地    點：臺中市立自由車場（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70 號） 

四、 主  席：李開志（尊重多數決） 

五、 出席人員：蕭清來委員、黃清光委員、張景弘委員、謝世平委員 

黃合旬委員、易芳如委員 

張壽生委員(線上) 

六、 列席人員：鄭欽嬴專項委員 

七、 請假人員：湯金蘭委員 

八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九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 由 一：研議是否同意「2026 年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培訓隊人員延續培
訓，至亞運代表隊名單確定為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一。 

二、依國訓中心建議，亞運代表隊名單預計於 6 月 15 日前完成
審查並確定；現階段建議培訓選手先行延續培訓至代表隊
名單確定後，再辦理後續行政作業。 

三、目前部分自由車項目（如登山車、極限單車）尚未完成遴
選，仍處於爭取亞運參賽資格之準備階段。 

決    議：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現行培訓隊人員延續培訓至亞運代表隊
名單確定後，再行辦理歸建。 

 

案 由 二：遴選 2026 年亞洲登山車錦標賽代表隊「隊職員」名單，提請討
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針對教練、機械師、物治師等職員進行遴派 

二、考量越野賽與下坡賽比賽場地不同的需求，需要 2 位以上
教練進行分工 

三、部分人員列為備選（視經費與實際狀況調整） 

四、建議名單: 

(一) 教練(菁英組/U23 組) / 劉家良、黃晉隆(備) 

(二) 教練(青年組) / 江思翰、高邦傑(備) 

(三) 機械師 / 張鈞傑、高邦傑 

(四) 物治師 / 張雅婷 

決    議：一、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隊職員名單採「正選＋備選」機制辦理。 

          三、後續將依選手（含自費參賽者）參賽意願，並徵詢教練參
與意願，適時調整隊職員名單。 

      四、選手名單已載明於本會「114 年第 15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
錄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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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三：研議向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申請調整「2026 年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

培訓隊選手杜志濠、康世峰之培訓身分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杜志濠、康世峰兩名選手已分別取得亞洲運動會個人公路計時

賽及場地競輪賽參賽資格，爰建議向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申請，

將其由待遇較低之「儲訓選手」身分調整為「培訓選手」。 

決    議：一、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建議向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出申請，調整為「培訓選手」

身分。 

 

案 由 四：遴選「2026 Japan Cup Yokosuka」（6 月 3 日至 8 日）代表隊（含
選手及隊職員）名單，以爭取亞洲運動會參賽資格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鑑於 2026 年亞洲極限單車錦標賽（菁英組／青年組）賽事
資訊尚未明確，目前僅知預計於 7 月在中國舉行，且比賽
日期將落於名古屋亞洲運動會報名截止日之後，無法作為
本次培訓選手資格取得之依據。 

          二、爰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5 年 4 月 22 日心競字第
1150003832 號函修正備查之「參加 2026 年第 20 屆名古屋
亞洲運動會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」，本會另行遴選
「2026 Japan Cup Yokosuka」作為亞運參賽資格認定之依據，
以確保選拔作業之時效性與客觀性。 

          三、委員會建議代表隊名單（含公費及自費選手；公費選手經
費由潛力計畫支應）如下： 

姓名 職稱 組別-公園賽 遴選依據 費用來源 

鄭喬鴻 選手 菁英男子組 組別選拔第 1 自費 

宋柏翰 選手 菁英男子組 組別選拔第 2 潛力計畫公費 

周益安 選手 菁英男子組 組別選拔第 3 潛力計畫公費 

蔡侑家 選手 菁英男子組 組別選拔第 4 自費 

黃宥霖 選手 青少年男子組 組別選拔第 1 潛力計畫公費 

黃苡綦 選手 青少年男子組 組別選拔第 2 潛力計畫公費 

楊郁蓉 選手 菁英女子組 組別選拔第 1 潛力計畫公費 

李運益 教練  委員會表決通過 潛力計畫公費 

游家毓 機械師  委員會表決通過 潛力計畫公費 

陳羿名 候補教練  委員會表決通過  

陳衫穎 物理治療師  委員會表決通過 潛力計畫公費 

成尚哲 職員  委員會表決通過  

三、請參閱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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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一、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出席委員一致同意以「2026 Japan Cup Yokosuka」作為名古
屋亞運資格賽。 

 三、參賽選手及教練名單，已納入最大報名人數機制辦理。 

 

案 由 五：研議「115 年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」極限單車項

目變更國際參賽賽事，及新增李運益教練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檢附附件三「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」相關資料，供參。 

          二、因資格賽事由亞洲錦標賽調整為「2026 Japan Cup Yokosuka」，

爰須配合辦理潛力計畫相關內容之變更。 

三、經查李運益教練現為動力家極限運動場黃苡綦選手之指導

教練之一，並經本會極限單車委員會會議決議，推薦其擔

任「2026 Japan Cup Yokosuka」代表隊教練，並建議增列納

入本計畫教練名單。 

決    議：一、本案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同意變更參賽賽事為「2026 Japan Cup Yokosuka」，並同意

新增李運益教練納入本計畫教練名單。 

 

案 由 六：遴選2026年世界青年自由車場地錦標賽代表隊（隊職員與選手）

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參賽資格：於 2026 年亞洲自由車場地錦標賽（青年組）取

得下列成績者，始具遴選資格；如符合資格人數超過員額，

則依名次擇優遴選： 

（一） 個人項目： 

1. 實際參賽人數 4 至 5 人者，須取得第 1 名。 

2. 實際參賽人數 6 至 10 人者，須取得前 2 名。 

3. 實際參賽人數 11 人以上者，須取得前 3 名。 

（二） 團體項目： 

1. 實際參賽隊數 4 至 6 隊者，須取得第 1 名。 

2. 實際參賽隊數 7 至 9 隊者，須取得前 2 名。 

3. 實際參賽隊數 10 隊以上者，須取得前 3 名。  

二、達標選手名單：蔡允捷、林宜寬、魏子棋、楊喬卉，共 4

人，其成績如下： 

項目 參賽組數/人數 組別 名次 名單 

團隊競速賽 8 隊 男青組 金牌 蔡允捷  

林宜寬  

魏子棋 

爭先賽 19 人 男青組 金牌 林宜寬 

爭先賽 19 人 男青組 銅牌 魏子棋 

計時賽 9 人 男青組 銀牌 林宜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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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輪賽 20 人 男青組 金牌 林宜寬 

個人追逐賽 7 人 女青組 銀牌 楊喬卉 

三、檢附附件五，供參。 

決    議：一、選手名單：蔡允捷、林宜寬、魏子棋、楊喬卉，共 4 人，

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隊職員名單：授權本會秘書室依實際需求，聘任合適且具

支援能力之隊職員人選。 

 

案 由 七：遴選「2026 年達卡青年奧運會」自由車項目代表隊名單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本屆賽事僅取得女子組參賽名額 1 名。 

          二、取得參賽項目為女子公路計時賽及女子公路賽。 

          三、參賽年齡限制為 200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

出生者。 

          四、建議依 2026 年亞洲青年自由車錦標賽成績表現，遴選該賽

事中獲得最佳名次之選手楊喬卉（女子個人公路計時賽第 4

名）參賽。 

          五、比賽日期為 2026 年 11 月 8 日及 11 月 10 日。 

決    議：一、選手名單：楊喬卉，共 1 人，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隊職員名單：授權本會秘書室依實際需求，聘任合適且具

支援能力之隊職員人選。 

 

案 由 八：研議 11 月份「115 年全國自由車公路錦標賽暨國手選拔」競賽

規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檢附附件四，供參。 

    決    議：一、如選手因參加「2026 年達卡青年奧運會」致無法出席國手

選拔賽，建議由該員與本次錦標賽冠軍擇期辦理測試賽，

以作為遴選依據；並請先行確認出國期間是否與選拔賽程

衝突，再行研議是否保留參賽資格或調整相關遴選辦法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報名費調整如下：單項新臺幣 1,200 元；雙項新臺幣 2,000

元。 

 

案 由 九：研議「115 年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暨國手選拔」及「115 年全

國登山車下坡錦標賽暨國手選拔」競賽規程新增人數限制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鑑於女子菁英組、女子 U23 組及女子青年組參賽人數偏少，為

兼顧競賽公平性及遴選標準一致性，建議各該組別參賽人數須

達 3 人（含）以上，始納入國手遴派考量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各該組別參賽人數須達 3 人（含）以上，始納入國手遴派

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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